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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3219 债券简称：宇瞳转债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持股5%以上股东张品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集中

竞价减持及“宇瞳转债”转股使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股本增加，导
致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
持续经营。

公司于近日获悉持股5%以上股东张品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变动累计超过1%，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2023年9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司对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2,833,950股限制性股票，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回购注销，该项回购注销致公司股本减
少 2,833,950股。持股 5%以上股东张品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由 50,811,143变更为
50,473,643股。

2、2024年7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司对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9,526,450股限制性股票，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回购注销，该项回购注销致公司股本减
少 9,526,450股。持股 5%以上股东张品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由 50,473,643变更为
49,686,143股。

3、2024年10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完成的公告》。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张品光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849,580股。持
股5%以上股东张品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由49,686,143变更为47,836,563股。

4、2024年2月19日至2024年11月7日期间，“宇瞳转债”累计转股27,577,230，公司总股本增加
至353,597,496股。

综上所述，自2023年3月22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自338,380,666股变更为353,597,496
股。持股5%以上股东张品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由 50,811,143 股变更为47,836,563
股，持股比例由15.02%变更为13.53%。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2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
（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A股

A股

A股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张品光
张品章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购买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 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 律师的书面意见□

4.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R

宇瞳光学

增加□减少R

张品光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靖海东路99号

张品章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靖海东路99号

2024年11月7日

股 东 变 动 股 数（万
股）

-33.75
-78.75

-184.958
0

-297.458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R协议转让□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间接方式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继承□
赠与□ 表决权让渡□

其他R（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可转券转股等事项导致被动稀释）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股东投资款□

其他□（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R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4,542.39
538.72
5,081.11
1,597.82
3,483.29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R否□

股东持股变动比例（%）

0.02（回购注销被动稀释）

0.2（回购注销被动稀释）

-0.57（股份减持）

-1.14（转股被动稀释）

-1.49

占总股本比例
(%)
13.43
1.59
15.02
4.72
10.30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

度。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

施。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

比例。

300790
有R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4,267.44
516.22
4,783.66
3,323.54
1,460.12

占总股本比
例(%)
12.07
1.46
13.53
9.40
4.13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300790 证券简称：宇瞳光学 公告编号：2024-122
债券代码：123219 债券简称：宇瞳转债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宇瞳转债赎回实施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宇瞳转债”赎回价格：100.18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 0.50%，且当期利息含

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核准
的价格为准。

2、赎回条件满足日：2024年11月6日
3、停止交易日：2024年12月16日
4、停止转股日：2024年12月19日
5、赎回登记日：2024年12月18日
6、赎回日：2024年12月19日
7、发行人资金到账日（到达中国结算账户）：2024年12月24日
8、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4年12月26日
9、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0、本次赎回完成后，“宇瞳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摘牌。债券持有人

持有的“宇瞳转债”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
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

11、债券持有人若转股，需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投资者不符合创业板股票适当性管理要求的，
不能将所持“宇瞳转债”转换为股票，特提请投资者关注不能转股的风险。

12、风险提示：根据安排，截至 2024年 12月 18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宇瞳转债”，将按照 100.18
元/张的价格强制赎回，因目前“宇瞳转债”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提醒“宇瞳转
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如果投资者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自2024年10月8日至2024年11月6日，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票价格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宇瞳转债”当期转股价格（12.45元/股）的130%（即16.185
元/股），已触发“宇瞳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4年11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宇瞳转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公司董事
会决定行使“宇瞳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现将“宇瞳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82 号）同意注册，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8月 11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6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
税）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58,875.03万元。

发行方式采用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
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认购金额不足 60,000.0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同意，公司6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3年8月2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宇瞳转债”，债券代码 123219。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和《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宇瞳
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8月17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可转债
到期日止，即2024年2月19日至 2029年8月10日止。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3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3年5月12日，公司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关于宇瞳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3）。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在“宇瞳转
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转
股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宇瞳转债”转股价格为15.3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9月19
日起生效。

2024年3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
“宇瞳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2024年3月28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宇瞳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2024年3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宇瞳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
书》相关条款，确定本次向下修正后的“宇瞳转债”转股价格为12.5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
年3月29日起生效。

公司于 2024年7月4日披露了《关于宇瞳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7），因
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相关规定，“宇瞳转债”转股价格
由原来的12.50元/股调整为12.4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7月11日起生效。

公司于 2024年7月25日披露了《关于宇瞳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3），因
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相关规定，“宇瞳转债”转股价格由原
来的12.40元/股调整为12.4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7月26日起生效。

二、“宇瞳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及触发情况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宇瞳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

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
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公司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

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
算。

（二）触发情况
自2024年10月8日至2024年11月6日，公司股票价格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宇瞳

转债”当期转股价格（12.45元/股）的130%（即16.185元/股），已满足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
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已触发公司《募集说明
书》中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确认依据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宇瞳转债”赎回价格为100.18元/张。计

算过程如下：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其中：
B：指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债券当年票面利率（0.50%）；
t：指计息天数，即从本付息期起息日（2024年8月11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4年12月19

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为130天（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 IA=B×i×t/365=100×0.50%×130/365=0.18元/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18=100.18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结算核准的价格为准。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4年12月18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全体“宇瞳转债”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告“宇瞳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

相关事项。
2、“宇瞳转债”自2024年12月16日起停止交易。
3、“宇瞳转债”自2024年12月19日起停止转股。
4、2024年12月19日为“宇瞳转债”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4年12月18日）

收市后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宇瞳转债”。本次赎回完成后，“宇瞳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
5、2024年12月24日为发行人资金到账日（到达中国结算账户），2024年12月26日为赎回款到达

“宇瞳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宇瞳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宇瞳转债”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6、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
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7、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Z瞳转债
（四）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靖海东路 99 号
联系电话：0769-89266655
联系邮箱：tzb-1@ytot.com
四、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

前的六个月内交易“宇瞳转债”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在本次“宇瞳转债”赎回条件满足前6个月内，公司5%以上股东、董事长张品光累计

减持“宇瞳转债”485,900张，期初持有“宇瞳转债”485,900张，期末持有“宇瞳转债”0张；董事、总经理
金永红累计减持“宇瞳转债”120,702张，期初持有“宇瞳转债”120,702张，期末持有“宇瞳转债”0张；
董事谷晶晶累计减持“宇瞳转债”69,169张，期初持有“宇瞳转债”69,169张，期末持有“宇瞳转债”0
张；董事、副总经理林炎明累计减持“宇瞳转债”30,980张，期初持有“宇瞳转债”30,980张，期末持有

“宇瞳转债”0张；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陈天富累计减持“宇瞳转债”5,937张，期初持有“宇瞳转债”5,
937张，期末持有“宇瞳转债”0张；财务负责人管秋生累计减持“宇瞳转债”1,365张，期初持有“宇瞳转
债”1,365张，期末持有“宇瞳转债”0张。

除以上情形，公司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交易“宇瞳转债”的
情形。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1、“宇瞳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具体转

股操作建议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1股；同一

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1股的整数
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
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票面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3、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易日上
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公司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
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提前赎回宇瞳转债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600691 证券简称：阳煤化工 公告编号：临2024-049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履行担保责任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3年9月22日，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阳煤
平原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原化工”）在晋商银行1.60亿元授信提供担保。2023年11月1日，公
司与晋商银行阳泉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平原化工的融资提供担保。2023年11月14日，
平原化工在晋商银行阳泉分行办理6000万元国内信用证差额敞口业务，公司按持有平原化工51%的
股权比例为其提供3060万元担保。

● 2024年10月22日，公司收到晋商银行阳泉分行发出的《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因平原化
工暂不能偿还2024年11月7日到期的国内信用证差额敞口30,600,000元，要求公司按约定承担担保
责任，并于2024年11月7日前支付相关担保履约款，避免债务逾期。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晋商银行阳泉分行通知的履约时限支付了30,600,000元的履
约款。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履行对平原化工担保责任累计金额459,223,397.66元。
● 本次履行担保责任后，公司无其他为平原化工提供担保的情形。
一、公司履行担保责任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12月27日、2023年1月1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202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预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2023年预计的担保额度，其中，公司2023年为平原化工的担保额度不超
过16.7亿元。同时，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所预计的担保额度内发生具体担保事项的，在具体担保事
项发生前，需再次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2023年9月22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平原化工在晋商银行1.60亿元授信提供担保。2023年11
月1日，公司与晋商银行阳泉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平原化工的融资提供担保。2023年
11月14日，平原化工在晋商银行阳泉分行办理6000万元国内信用证差额敞口业务，公司按持有平原
化工51%的股权比例为其提供3060万元担保。

公司于2024年10月22日收到晋商银行阳泉分行发出的《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因平原化工
暂不能偿还2024年11月7日到期的国内信用证差额敞口30,600,000元，要求公司按约定承担担保责
任，并于2024年11月7日前支付相关担保履约款，避免债务逾期。

（二）平原化工现状
2023年12月6日，公司发布《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阳煤平原化工有限公司关停固

定床气化炉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39）。根据国务院危化品生产企业退城入园和山东省政府
淘汰化肥行业落后设备的工作部署，平原化工对其运行的固定床气化炉进行关停。目前，平原化工
已全面关停，无力偿还银行贷款。

（三）本年度已履行的担保责任情况
2024年1月11日，公司根据晋商银行阳泉分行出具的《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要求，因平原化

工暂不能偿还到期的国内信用证差额敞口77,386,208.77元，公司按约定承担担保责任，向晋商银行
阳泉分行支付上述款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2日披露的《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履行担保
责任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05）。

2024年2月22日，公司根据光大银行阳泉分行出具的《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要求，因平原化
工暂不能偿还2024年2月22日到期的150,000,000元贷款及1,102,500元利息，公司按约定履行担保
责任，向光大银行阳泉分行支付上述款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3日披露的《阳煤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履行担保责任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10）。

2024年4月12日，公司根据光大银行阳泉分行出具的《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要求，因平原化
工暂不能偿还2024年到期的3笔债务共计200,134,688.89元，公司按约定履行担保责任，向光大银行
阳泉分行支付上述款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5日披露的《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履行担保
责任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16）。

2024年11月7日，公司根据晋商银行阳泉分行的《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要，因平原化工暂不
能偿还2024年11月7日到期的国内信用证差额敞口30,600,000元，公司按约定履行担保责任，向晋
商银行阳泉分行支付上述款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履行对平原化工担保责任累计金额459,223,397.66元。
（四）尚需履行的担保责任
本次履行担保责任后，公司无其他为平原化工提供担保的情形。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阳煤平原化工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平原县城立交东路15号
（3）法定代表人：武金万
（4）注册资本：56,029.65万元
（5）股东出资情况：平原化工为公司持股比例51%的控股子公司，平原化工其他股东为：中化化

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36.75%；平原县聚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2.25%。
（6）经营范围：液体无水氨、工业用甲醇、硫磺生产、销售；合成氨、尿素、农用碳酸氢铵、多肽尿

素、硫酸铵、缓控释肥、氨水、三聚氰胺、塑料制品、化肥、发电、蒸汽、砖、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服装、
棉麻、化纤生产、销售、仓储；安全阀效验（FD1）；货物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禁止的除外）。（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平原化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81,499.93万元，负债总额为212,702.48万

元，净资产-131,202.55万元。2023年营业收入为154,883.4万元，净利润为-201,196.34万元。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平原化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60,874.05万元，负债总额 198,584.2万

元，净资产-137,710.16万元，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的营业收入3,617.28万元，净利润-6,
507.61万元。

三、履行担保责任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资金流动性良好，本次履行担保责任对公司资金流动性影响较小。
四、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累计实际提供担保余额约为人民币55.84亿元,实际提

供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4.28%。
五、公司采取的措施及风险提示
公司履行担保责任后，将积极对相关债权进行追偿，争取最大程度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

益。若有相关进展，公司将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有关公司信息以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上交所网站为准。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601298 证券简称：青岛港 公告编号：临2024-062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港极路7号山东港口大厦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3
549
4

5,573,039,955
4,852,621,951
720,418,004
85.8565
74.7580
11.0985

注：有3名代理人同时代表A股及H股出席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大

会主持情况等。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

公司董事长苏建光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以及《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其中非独立董事朱涛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董事会秘书孙洪梅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852,396,651
720,359,004
5,572,755,655

比例（%）
99.9953
99.9918
99.9948

反对
票数

189,100
59,000
248,100

比例（%）
0.0038
0.0082
0.0044

弃权
票数
36,200

0
36,200

比例（%）
0.0009

0
0.000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2,697,651

比例（%）

99.8167

反对

票数

189,100

比例（%）

0.1538

弃权

票数

36,200

比例（%）

0.029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过半

数表决同意，已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桐、苏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 报备文件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083 证券简称：锦江航运 公告编号：2024-039
上海锦江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1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11/1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11/1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11/15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9月27日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半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294,12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1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42,353,200.0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11/1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11/1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11/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的现金红

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
缴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元，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自然
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
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由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扣除10％企业所得税后的金额，即每股人民币0.099元进行
派发。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现金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
取得经公司代扣代缴的现金红利后自行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9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所
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3866646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4-117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

管局（以下简称“吉林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吉证监决〔2024〕40号）（以下简称“决定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决定书内容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存在以下违规事项：
2024年10月12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回购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称，截止2024年10

月11日，本次股份回购期限届满，公司回购金额仅398.02万元。公司回购金额显著低于3,000万元的
回购总额下限。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证监会公告〔2023〕63号，下同）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

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你公司应充分吸取教训，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增强规范运作意识，并应当于收到本决定书之

日起10日内向我局报送整改方案。
另，你公司在2024年11月2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承诺

将继续回购不低于2,700万元，不超过3,000万元的公司股份。你公司应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在披露
的回购期限内及时完成股份回购，杜绝上述违规行为再次发生。

如对本监管措施不服，你公司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
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管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收到决定书后高度重视，后续将切实加强对《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法律法规的学习，

增强规范运作意识，并根据吉林证监局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报送书面整改方案。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要求

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简称: 南京银行 证券代码: 601009 编号: 2024-055

优先股简称：南银优1 优先股代码：360019
南银优2 360024

可转债简称：南银转债 可转债代码：11305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5%以上股东增持达1%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法国巴黎银行及法国巴黎银行（QFII）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从17.04%

增加至18.04%，增持比例达1%。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概述
近日，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法国巴黎银行《关于增持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法国巴黎银行（QFII）于2024年
3月14日至2024年11月07日期间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
持本公司股份。现将法国巴黎银行（QFII）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法国巴黎银行（QFII）基本信息

权益变动明细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方式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集中竞

价

法国巴黎银行（QFII）
16, boulevard des Italiens - 75009 Paris, France

2024年3月14日至2024年11月07日
变动日期

2024年 3月 14日
至 2024 年 11 月

07日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增持股数（股）

179,377,076
增持比例（%）

1.00

注：1.本公司可转债“南银转债”已于2021年12月21日进入转股期，截止2024年3月13日本公
司总股本为 10,343,733,910 股，法国巴黎银行及法国巴黎银行（QFII）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合计
17.04%。详见本公司2024年3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披露网址：www.sse.com.cn。

2.截至 2024年 11月 07日本公司总股本为 10,761,790,539股，法国巴黎银行及法国巴黎银行
（QFII）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合计18.04%。

3.增持比例以2024年3月13日的17.04%和2024年11月07日的18.04%计算。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法国巴黎银行

法国巴黎银行（QFII）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576,214,136
131,233,595
1,444,980,541
186,193,795
1,762,407,931

占2024年3月13日
总股本比例(%)

15.24
1.27
13.97
1.80
17.04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576,214,136
131,233,595
1,444,980,541
365,570,871
1,941,785,007

占 2024 年 11 月 07
日总股本比例(%)

14.65
1.22
13.43
3.40
18.04

注：合计持股比例与各持股比例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略有差异，是四舍五入所致。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份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情形及其相关

承诺。
3.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情况。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法国巴黎银行及法国巴黎银行（QFII）股份变动情况，并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08日

证券代码：600956 证券简称：新天绿能 公告编号：2024-076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0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4年10月，本公司及子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1,202,581.92兆瓦时，同比增加21.30%。截至2024年10月31日，累计完成发电量11,038,950.51兆瓦时，同比减少1.12%。

地区

风电业务

河北

山西

新疆

云南

山东

内蒙古

广西

江苏

河南

黑龙江

江西

湖南

陕西

辽宁

太阳能业务

河北

新疆

黑龙江

辽宁

合计

发电量

2024年10月
（兆瓦时）

1,174,571.78
848,379.71
28,139.08
14,844.97
18,298.94
4,783.19
70,912.47
36,217.53
21,812.58
8,532.38
43,563.61
28,686.29
20,013.95
15,357.97
15,029.11
28,010.14
19,300.14
2,197.48
5,329.72
1,182.81

1,202,581.92

同比变动
（%）

20.22%
16.31%
7.18%

-33.84%
33.69%
18.91%
14.11%
64.45%
31.38%
-16.20%
73.12%
68.07%
24.35%
28.87%

-
94.35%
256.69%
-12.77%
3.79%

-12.18%
21.30%

2024年1-10月
（兆瓦时）

10,871,690.52
7,617,355.24
297,728.11
301,612.57
452,296.86
69,966.06
633,265.72
257,154.01
248,055.82
103,560.26
310,216.12
179,887.22
162,839.31
136,933.87
100,819.36
167,259.98
78,183.42
24,572.40
52,272.54
12,231.63

11,038,950.51

同比变动
（%）

-1.28%
-3.96%
-0.48%
-5.03%
13.85%
4.73%
-3.56%
17.55%
-4.98%
1.00%
29.99%
1.90%

-21.36%
-1.65%

-
10.35%
33.07%
-12.09%
2.14%

-10.63%
-1.12%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4年10月，本公司及子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输/售气量37,208.30万立方米，同比增加1.37%，其中售气量33,971.06万立方米，同比下降2.36%；代输气量3,237.23万立方米，同比
增加69.24%。截至2024年10月31日，累计完成输/售气量488,068.24万立方米，同比增加33.50%，其中售气量429,139.19万立方米，同比增加35.07%；代输气量58,929.05万立方米，同比增加23.12%。

燃气业务
批发
零售
CNG
LNG

售气量合计
代输气量

输/售气量合计

输/售气量
2024年10月
（万立方米）

10,207.44
13,804.98
710.34
9,248.30
33,971.06
3,237.23
37,208.30

同比变动
（%）

43.20%
-11.10%
-5.44%
-18.77%
-2.36%
69.24%
1.37%

2024年1-10月
（万立方米）

158,942.56
159,228.45
7,011.26

103,956.92
429,139.19
58,929.05
488,068.24

同比变动
（%）

16.10%
3.75%
9.06%

396.93%
35.07%
23.12%
33.50%

本公告所载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可能与中期报告及/或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仅供参考。上述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投资者应注意
因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而可能造成的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600418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2024-059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0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4年10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十月份产销量明细

产量

销量

乘用车

商用车

合计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

乘用车

商用车

合计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多功能乘用车（MPV）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轻中型货车
重型货车

皮卡
客车非完整车辆
多功能商用车

客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多功能乘用车（MPV）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轻中型货车
重型货车

皮卡
客车非完整车辆
多功能商用车

客车

月度同比

本月

7358
1334
5115
8335
677
5046
323
1620
544

30352
3207
7325
1088
4848
8337
922
4619
349
1956
430

29874
3452

去年
同期
7689
1770
5835
13953
1772
4367
307
2578
329

38600
2343
8014
1392
6998
12658
1709
4730
308
1082
523

37414
3736

增减%
-4.30
-24.63
-12.34
-40.26
-61.79
15.55
5.21

-37.16
65.35
-21.37
36.88
-8.60
-21.84
-30.72
-34.14
-46.05
-2.35
13.31
80.78
-17.78
-20.15
-7.60

年度同比
本年
累计
71230
13505
56795
110889
9995
53796
2872
21681
3702

344465
21597
72655
13173
58815
109247
10352
52209
2369
22140
4249

345209
25028

去年
累计
92639
16992
66396
116185
12931
46069
2606
16120
3350

373288
27209
92212
16143
66333
112825
13067
46064
2627
15797
3285

368353
24998

增减%
-23.11
-20.52
-14.46
-4.56
-22.71
16.77
10.21
34.50
10.51
-7.72
-20.63
-21.21
-18.40
-11.33
-3.17
-20.78
13.34
-9.82
40.15
29.35
-6.28
0.12

本公告为快报数，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600657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2024-050号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22日(星期五)下午14:00-15: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至11月2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dongban_dc@cinda.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4年第三季度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4年 11月 22日下午 14:00-15:00举行 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情况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22日下午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总经理宗卫国先生、独立董事霍文营先生、财务总监周慧芬女士、董事会秘书郑奕女士等。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11月22日下午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

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至11月2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dongban_dc@cinda.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余继鹏
电话：010-82190959
邮箱：dongban_dc@cinda.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217 证券简称：中再资环 公告编号：临2024-075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协定存款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1808号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68,993,891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3.2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82,299,962.48元，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24年 7月 31日将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保荐费 8,542,999.62元（含税）后的余额 873,756,
962.86元划入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内。扣除各项发行费用、承销费、保荐费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71,857,421.44元（不含税）。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
出具了中兴华验字（2024）第010055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并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携募投项目相关实施主体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

2024年8月21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3.4亿元（含3.4亿
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本次将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前期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相关规定，为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存储收益，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正常建设的情况下，公司将进行现金管理外的募集资金存款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并授权
公司管理层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调整协定存款的余额，与公司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开设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太平路支行签订人民币协定存款合同及补充合同，期限自协定存
款合同生效之日起12个月。

上述事项经2024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监事会、
保荐人发表同意意见。相关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
报纸刊发的《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4-070）。

三、协定存款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部分募集资金的

议案》，2024年11月5日公司（以下称甲方）与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太平路支行（以下称乙方）签订了协
定存款相关合同，协定存款合同的基本内容如下：

㈠甲、乙双方约定，办理人民币协定存款业务时，活期存款账户的基本留存余额为人民币（大写）
壹拾万元。

⒉乙方对甲方协定存款按日计息、按季结息，计息期间如遇我行人民币协定存款挂牌年利率调
整，将自动分段计息。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每日对甲方活期存款账户余额与协定存款基本留存余
额进行判断后计息。对于甲方活期存款账户的余额高于基本留存余额的存款部分，乙方按照当日中
国光大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协定存款挂牌年利率+45BP进行计息；小于等于基本留存余额的存款部
分，乙方按当日中国光大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计息。

㈢合同期限：自2024年11月5日至2025年11月4日止。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